高雄市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申請書

區公所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  月   日
申領人姓名：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：_______ 里___鄰_________街路_____巷__弄___號__樓之__

申領人郵局儲金簿 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 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
申領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※設籍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

本人如不符資格而領取高雄市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福利津貼，其溢領金額願意由本人或法定繼承人負責繳還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申領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
蓋章
※□、合格：自   年  月起發放   ※ □、不合格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

※ 請核章

里幹事           承辦課員          課  長          區長

※請浮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正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請浮貼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反面
· 請浮貼申領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

備註：1.申請人設籍（原高雄縣）時間需於90年12月20日前，且無領取其他津貼。

      2.申請文件：A.申請人之戶籍謄本.B.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.C.申請人郵局儲金簿封面影本.D.印章.
